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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地块基本情况 

地块名称：大湾区教育学术交流中心（荔湾）真光中学分部建设项目地块。 

占地面积：1272.16m
2。 

地理位置：广州市荔湾区培真路 17 号，广州市真光中学东南角停车场内，地块中

心坐标为东经 113°14′28.18″，北纬 23°4′47.52″。 

地块四至：地块北面为广州市真光中学校，东面隔鹤翔路为沿街商铺，南面为广钢

金业大厦、广州穗康颐养院、广钢金业餐厅，西面为广州市真光中学校。 

土地使用权人：广州市真光中学。 

地块权属：根据广州市真光中学提供的《地籍调查表》、《广州市土地使用权属证

明》（穗国土权﹝2002﹞16 号）和相关图件，本地块自 1913 年至今为广州市真光中学

作办学使用。 

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原为学校停车场，现空置。 

未来规划：调查地块未来规划主要为中小学用地（A33）。 

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单位：广东中加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检测单位：广东中加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钻探单位：广州再勇钻探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调查缘由：根据 2024 年 3 月 29 日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荔湾分局的要求，本地块规划

范围涉及用地性质转为“一住两公”，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

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土地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途前，开展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确保土壤环境安全。 

二、第一阶段调查 

第一阶段调查工作开展时间为 2024 年 7 月至 2024 年 11 月。项目组通过资料分析、

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方式对调查地块及其周边进行了用地历史和现状的调查分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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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识别，主要结论如下： 

地块历史上有存在过工业企业生产活动，主要企业有校办水泥厂、校办玩具厂等。 

1970 年前，该地块为农用地、荒地，附近居民主要种植木薯等经济作物。 

1970-1982 年，地块东北侧为校办水泥厂，其余区域仍为农用地。 

1982-1995 年，开办校办玩具厂（校办塑料加工厂），主要从事塑料玩具的生产，

含注塑、喷漆、包装等工作。其后，玩具厂扩大规模在建设地块南侧建成调漆房、喷漆

房。 

1995-2004 年，地块闲置。 

2005 年，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的要求，地块拆除了所

有地上建筑物。 

2005-2015 年，地块作为临时停车场使用。 

2016 年至今，广州市真光中学将地块平整、地面硬底化后，一直作为真光中学教师

停车场使用。 

本地块内可能的污染源为校办水泥厂的粉磨车间、搅拌车间、仓库区域，以及校办

玩具厂的注塑车间、喷漆车间、调漆车间、仓库区域。潜在污染物为苯、甲苯、二甲苯、

苯乙烯、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已基）酯、邻苯二甲酸丁基苄酯、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苯并（a）芘和石油烃（C10~C40）等污染物。 

三、第二阶段调查-初步采样分析 

第二阶段调查工作开展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至 2025 年 1 月。本次初步调查地块内

共布设 4 个土壤监测点位以及地块外 2 个土壤对照点，最大采样深度为 8.0m，最大建井

深度为 8.3m，共采集 20 个土壤样品以及 2 个对照点样品、3 组地下水样品。土壤样品

检测项目范围包括：pH 及含水率、重金属 7 项、挥发性有机物（VOCs）27 项、半挥发

性有机物（SVOCs）11 项、邻苯二甲酸酯类 6 项、石油烃（C10-C40）；地下水样品检测

项目范围包括：pH 及浊度、重金属 7 项、挥发性有机物（VOCs）27 项、半挥发性有机

物（SVOCs）11 项、石油烃（C10-C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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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采样检测结果表明：初步采样地块内所采集的 20 个土壤样品以及 2 个对照点

样品中，各指标的检测结果均未超过第一类用地风险筛选值。采集的 3 个地下水样品中，

除浊度外，其它检测项目均未超过各自的筛选值。浊度为物理性指标，所在区域的地下

水不作为饮水源区地下水饮用，缺少暴露途径，不存在人体健康风险。 

四、结论和建议  

大湾区教育学术交流中心（荔湾）真光中学分部建设项目地块位于广州市荔湾区培

真路 17 号，地块面积为 1272.16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人为广州市真光中学。地块土壤污

染状况初步调查结果为地块土壤中污染物含量未超过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第一类用地风险筛选值）；地下水主要污染物符合相关评估标准，且地下水不作为饮

用水用途。大湾区教育学术交流中心（荔湾）真光中学分部建设项目地块为无污染地块，

无需进行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调查活动可以结束，地块可作为第一类用地进行开

发建设。 

五、信息公开说明 

根据环境保护部令第 42 号《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报告主要内容需通过网站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公示期间，我司未

收到反馈意见。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在未征得土地使用权人同意情况下，本报告不作全文公开。



 

- 1 - 

目  录 

摘要 ................................................................................................................................... - 1 - 

1 项目概述 ........................................................................................................................... 1 

1.1 项目背景 .............................................................................................................. 1 

1.2 调查目的与原则 ..................................................................................................... 2 

1.2.1 调查目的 ....................................................................................................... 3 

1.2.2 调查原则 ....................................................................................................... 3 

1.3 调查范围 ................................................................................................................. 3 

1.4 技术路线 ................................................................................................................. 5 

2 地块概况 ........................................................................................................................... 7 

2.1 地块地理位置 ......................................................................................................... 7 

2.2 地块地质与水文地质概况 ..................................................................................... 8 

2.3 地块利用历史 ....................................................................................................... 10 

2.4 地块土地利用现状 ............................................................................................... 10 

2.5 地块土地利用规划 ............................................................................................... 12 

2.6 相邻地块土地利用历史及现状 ........................................................................... 13 

2.7 周边环境敏感目标 ............................................................................................... 13 

2.8 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利用规划及使用现状 ....................................................... 14 

3 第一阶段调查 ................................................................................................................. 16 

3.1 地块资料收集 ....................................................................................................... 16 

3.2 地块企业基本情况 ............................................................................................... 16 

3.3 地块现场踏勘、人员访谈 .................................................................................... 16 

3.3.1 现场探勘 ..................................................................................................... 17 

3.3.2 人员访谈 ..................................................................................................... 18 

3.4 相邻地块污染分析 ............................................................................................... 19 

3.5 地块主要污染源及污染物识别 ........................................................................... 19 

3.6 地块污染识别结论 ............................................................................................... 20 

4 第二阶段调查-初步采样情况 ........................................................................................ 21 

4.1 布点方案 ............................................................................................................... 21 



 

- 2 - 

4.2 样品采集 ............................................................................................................... 21 

4.2.1 土壤样品采集 ............................................................................................. 21 

4.2.2 地下水样品采集 ......................................................................................... 23 

4.3 样品保存与流转 ................................................................................................... 24 

4.4 样品测试分析 ....................................................................................................... 25 

4.5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 25 

4.5.1 现场采样质量控制 ..................................................................................... 25 

4.5.2 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 ................................................................................. 26 

4.6 风险筛选值确定 ................................................................................................... 26 

4.6.1 土壤风险筛选值 ......................................................................................... 26 

4.6.1 地下水风险筛选值 ..................................................................................... 27 

5 第二阶段调查-初步调查结果分析 ................................................................................ 28 

5.1 结果统计与分析 ................................................................................................... 28 

5.1.1 对照点土壤检测结果分析 ......................................................................... 28 

5.1.2 地块土壤检测结果分析 ............................................................................. 28 

5.1.3 地块地下水检测结果分析 ......................................................................... 29 

5.2 地块初步采样分析结论 ....................................................................................... 29 

5.2.1 土壤初步采样分析结论 ............................................................................. 29 

5.2.2 地下水初步采样分析结论 ......................................................................... 30 

6 结论和建议 ..................................................................................................................... 31 

6.1 初步调查结论 ....................................................................................................... 31 

6.1.1 地块概况 ..................................................................................................... 31 

6.1.2 第一阶段调查结论 ..................................................................................... 31 

6.1.3 第二阶段调查结论 ..................................................................................... 31 

6.1.4 初步调查结论 ............................................................................................. 32 

6.2 建议 ....................................................................................................................... 32 

6.3 不确定性分析 ....................................................................................................... 33 

 

 



大湾区教育学术交流中心（荔湾）真光中学分部建设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1 

1 项目概述 

1.1 项目背景 

大湾区教育学术交流中心（荔湾）真光中学分部建设项目地块位于广州市荔湾区培

真路 17 号，广州市真光中学的东南角停车场内，占地面积为 1272.16 平方米。地块北面

为广州市真光中学校，东面隔鹤翔路为沿街商铺，南面为广钢金业大厦、广州穗康颐养

院、广钢金业餐厅，西面为广州市真光中学校。 

广州市真光中学为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广东省教学水平优秀学校、广东

省中小学校长工作室主持人学校和广东省德育示范性学校。学校占地面积 79739平方米，

建筑面积 56311 平方米。从 2018 年起真光教育集团正式挂牌成立，广州市真光教育集

团包括以下学校：广州市真光中学，广州市真光中学金道学校、广州市真光中学文伟学

校、广州市真光中学东漖学校，广州市真光中学附属西塱小学、广州市真光中学附属鹤

洞小学、广州市真光中学附属坑口小学、广州市真光中学附属培真小学。 

截至 2015 年，广州市真光中学占地面积 79739 平方米，建筑面积达 53611 平方米。

建有标准 400 米田径运动场、体育馆、游泳池、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排球场、

乒乓球台和较为完善的体育设施，还有能容纳 2000 多人住宿的学生公寓，供 4000 多名

师生就餐的食堂。 

2016 年广州市真光中学扩建至荔湾区鹤洞路 98 号地块，根据《关于同意真光中学

征地扩建工程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复函》（穗规批〔2016〕15 号），荔湾区鹤洞路 98 号

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中小学托幼，建设综合楼、体育馆、光庐、停车场和报告厅等，总

建筑面积 31154m2。 

2023 年，为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优质

学位数量。2023 年 2 月 10 日，广州市发改委官网发布了《关于印发广州市 2023 年重点

项目计划的通知》，2023 年市重点建设正式项目共 647 个，年度计划投资 358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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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 23 项国民教育项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荔湾区提到了 2023 年要加快推进四中、

西关培英中学、区教育发展研究院、大湾区教育交流中心分部等改造提升项目，新增学

校 4 所、学位 3700 个，开工建设大湾区教育学术交流中心（荔湾）真光中学分部建设

项目。大湾区教育学术交流中心（荔湾）真光中学分部建设项目将能提供 144 个优质学

位，同时解决大湾区内学生学术交流场地问题，为学校教育的长足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2024 年 3 月 11 日，广州市真光中学致函咨询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荔湾分局（详见附

件《关于大湾区教育学术交流中心（荔湾）真光中学分部建设项目地块的咨询函》），

就地块人员访谈情况和当前法规要求，提请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荔湾分局给予指导。2024

年 3 月 29 日，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荔湾分局出具相关意见反馈（详见附件《意见反馈表》）：

本地块规划范围涉及用地性质转为“一住两公”，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

治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土地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途前，开

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保土壤环境安全。 

因此，本地块需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2024 年 6 月 25 日，广州市真光中学委托广东中加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

加公司”）开展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接受委托后，中加公司立即组织专业技术

人员成立项目组，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防治 第 1 部分：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DB4401/T 102.1-2020）、《广东省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修订版）》等相关导则

和技术要点要求，于 2024 年 7 月至 2025 年 1 月，多次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了资料收

集、现场踏勘以及人员访谈等第一阶段调查污染识别，和第二阶段调查初步采样分析，

在此基础上，编制此调查报告，以便开展下一步工作。 

1.2 调查目的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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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调查目的 

通过对调查地块用地现状及历史资料的收集与分析、现场勘查、人员访谈等方式开

展调查，明确地块内及周围区域有无可能的污染源，对地块的用途变更在环境方面是否

可行做出结论，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该地块后续科学开发提供

依据，避免地块遗留污染物造成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保障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 

1.2.2 调查原则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及《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防治 第 1 部分：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DB4401/T 102.1-2020），本地块土壤污

染初步调查主要依据以下原则： 

（1）针对性原则：针对地块的特征和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染物浓度和空间分

布调查，为地块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规范性原则：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保证

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可操作性原则：综合考虑调查方法、时间和经费等因素，结合当前科技发展

和专业技术水平，使调查过程切实可行。 

1.3 调查范围 

调查地块位于广州市荔湾区培真路 17 号，广州市真光中学东南角停车场内，总面积

为 1272.16 平方米。 

本地块宗地图见图 1.3-1。地块红线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1.3-1。 

表 1.3-1  地块红线范围拐点坐标一览表（国家大地 2000） 

拐点编号 X（m） Y（m） 拐点编号 X（m） Y（m） 

J1 2553507.4743 422263.2108 J6 2553505.0586 422303.3418 

J2 2553492.9197 422268.8066 J7 2553509.7735 422302.8846 

J3 2553476.9906 422274.767 J8 2553510.4011 422307.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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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编号 X（m） Y（m） 拐点编号 X（m） Y（m） 

J4 2553488.7124 422312.3705 J9 2553518.8302 422306.6154 

J5 2553505.0000 422306.3568 / / / 

 

 

图 1.3-1   本地块调查红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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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技术路线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防治 第 1 部分：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DB4401/T 102.1-2020）和《广东省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修订版）》（2024

年 10 月）要求，并结合国内主要污染场地环境调查相关经验和地块的实际情况，开展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 

（1）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段，主要目的为判断该场地是

否存在潜在污染源。对于潜在的污染源，则识别可能存在的污染物，以确定进一步调查

工作需要关注的目标污染物和污染区域。 

（2）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表明地块内或周

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以及由于资料缺失等原因造成无法排除地块内外存在污染源

时，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定污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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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   调查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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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块概况 

2.1 地块地理位置 

大湾区教育学术交流中心（荔湾）真光中学分部建设项目地块位于广州市荔湾区培

真路 17 号，广州市真光中学东南角停车场内，总面积为 1272.16 平方米，地块中心坐标

约为 113°14′28.18″E， 23°4′47.52″N。本地块北面为广州市真光中学校，东面隔鹤翔路

为沿街商铺，南面为广钢金业大厦、广州穗康颐养院、广钢金业餐厅，西面为广州市真

光中学校。 

本调查地块地理位置见图 2.1-1。 

 

图 2.1-1   本调查地块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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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地块地质与水文地质概况 

根据地质勘察和钻孔分析，本地块地层结构扣除地表建筑碎石块，自上而下依次为： 

（1）素填土：深棕色，稍湿，结构中密，由粉质粘土、中砂及少量碎石等堆填而

成，揭露厚度为 0~2.5m，该层普遍分布，厚度 1.4~2.5m，平均厚度 2.0m。 

（2）粉质粘土：棕红色，湿，硬塑，局部呈花斑状,主要由粘粒组成，粘性较好，

切面光滑，含少量粉细砂。揭露厚度为 1.4~8.0m，该层普遍分布，厚度 4.0~6.6m，平

均厚度 4.6m。 

本地块调查共设置 3 个地下水监测井，初步调查阶段，项目组利用监测井测量的地

下水位数据结合地勘分析，地下水水埋深度为 3.50m～4.00m，水面高程为 13.8m～

14.36m，地下水整体流向大致为自西北向东南。 

本地块地下水水位及高程信息见表 2.2-1，地下水等水位示意图见图 2.2-1。具 

表 2.2–1 地块地下水水位及高程信息表 

地下水点位编号 孔口高程（m） 水位埋深（m） 水位高程（m） 

W1 17.9 3.54 14.36 

W2 16.6 3.50 13.10 

W3 16.8 4.00 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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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本地块地下水流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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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地块利用历史 

根据广州市真光中学提供的《地籍调查表》、《广州市土地使用权属证明》（穗国

土权﹝2002﹞16 号）和相关图件，本地块自 1913 年至今作为广州市真光中学作办学使

用，地块土地使用权人为广州市真光中学。 

本次调查的卫星图件分别来源于 91 卫图、航拍图等图像。 

项目组通过地块卫星影像图、地形图、企业历史资料和走访，了解到地块历史变化

过程如下： 

根据 1917 年至 2023 年历史地形图、卫星影像图、人员访谈等信息可知：地块历史

上有存在过工业企业生产活动，主要企业有校办水泥厂、校办玩具厂等。 

1970 年前，该地块为农用地、荒地，附近居民主要种植木薯等经济作物。 

1970-1982 年，地块东北侧为校办水泥厂，其余区域仍为农用地。 

1982-1995 年，开办校办玩具厂（校办塑料加工厂），主要从事塑料玩具的生产，

含注塑、喷漆、包装等工作。其后，玩具厂扩大规模在建设地块南侧建成调漆房、喷漆

房。 

1995-2004 年，地块闲置。 

2005 年，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的要求，地块拆除了所

有地上建筑物。 

2005-2015 年，地块作为临时停车场使用。 

2016 年至今，广州市真光中学将地块平整、地面硬底化后，一直作为真光中学教师

停车场使用。 

2.4 地块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结合航拍图、卫星图，本地块位于广州市荔湾区培真路 17 号，

广州市真光中学东南角校内停车场，现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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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调查地块航拍图图（停车场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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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地块土地利用规划 

本地块未来规划用途为中小学用地（A33）。拟建设占地面积为 1272.16 平方米的

交流中心，地下一层，地上三层，用于大湾区教育学术交流的会议报告场所及部分住宿

用途。其功能场室主要为：报告厅、接待室、宿舍、卫生间、地下车库、设备用房。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见图 2.5-1。 

 
图 2.5-1 本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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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相邻地块土地利用历史及现状 

根据相关政府部门收集的资料、借助卫星影像图，了解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和历史，

相邻地块的用地类型，相邻地块的使用现状，相邻地块的污染源，及过去使用或遗留的

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迹象，如罐、槽泄漏以及废物临时堆放污染痕迹等，并识

别地块污染源、污染物种类。相邻地块历史沿革如下： 

（1）东侧：1976 年前为农用地。1976-2002 年为广州制药厂分厂，主要以制造、

加工畜用化学原药和制剂、中成药浸膏，兼营制造、修理医疗器械（不含卫生材料及敷

料）等，广州制药厂分厂于 2002 年左右停产。2002 年至今，厂区沿街的平房出租为沿

街商铺；2002-2022 年，厂区空地部分作为芳村汽车检测站/二运汽车维修厂，2022 年至

今作为鹤洞新天地创意园。 

（2）东南侧：1980 年前为农田，广钢金业餐厅（广钢招待所）成立时间未知，现

存。 

（3）南侧：1980 年前为农田，1980 年后为平房住宅区，大约在 2000 年建立了广

钢金业大厦。 

（4）西南侧：1980 年前为农田，1980 年后为平房住宅区，大约在 2000 年建立了

养老院。 

（5）西侧：1913 年前为农用地，1913 年至今为真光中学。 

（6）北侧：1913 年前为农用地，1913 年至今为真光中学，1982~1995 年建立校办

玩具厂。 

（7）东北侧：1913 年前为农用地，1913 年至今为真光中学，1970~1982 年建立校

办水泥厂。 

2.7 周边环境敏感目标 

本地块周边有多个环境敏感保护目标，包括广州市真光中学、广州市荔湾区真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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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养老院等各类敏感建筑物。 

周边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见图 2.7-1。 

表2.7-1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列表 

序号 敏感目标 方位 性质 距离（米） 

1 广州市真光中学 西北 学校 紧邻 

2 荔湾区真实中学 东北 学校 80 

3 广州穗康颐养院 西南 养老院 20 

 

 

图2.7-1   地块周边敏感目标分布示意图 

2.8 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利用规划及使用现状 

根据《广东省地下水功能区划》（粤办函﹝2009﹞459 号）的地下水功能区划分，

调查地块所在区域的地下水功能区属于场地所在区域浅层地下水划定为属“珠江三角洲

广州海珠至南沙不宜开采区”。 

根据《广东省浅层地下水功能区划成果表（按地级行政区统计）（2009）》，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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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区地下水类型为孔隙水、裂隙水，水质现状为地下水Ⅴ类区；地下水功能区保护目

标为维持《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Ⅴ类现状。 

根据《广东省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成果表》，地块不属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和准保护区内。地块地下水污染羽不涉及地下水饮用水源补给径流区和保护区。 

 

图2.8-1   本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功能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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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阶段调查 

3.1 地块资料收集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防治 第 1 部分：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规范》（DB4401T102.1-2020）并结合《广东省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及效果评估报告技术审查要点（修订版）》（2024

年 10 月）的要求，资料收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资料： 

（1）原有场地的用地历史沿革； 

（2）产品、原辅材料及中间体清单； 

（3）主要生产工艺过程及产物环节； 

（4）各种槽罐、管线、沟渠情况及泄漏记录； 

（5）污染治理设施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6）地下管网布设情况； 

（7）场地内水域的分布情况； 

（8）场地各历史时期的地形图和生产布局图； 

（9）原址企业环评报告相关内容、批复及竣工效果评估批复等环境管理文件相关

内容。 

通过收集地块相关资料，了解地块所在区域的环境社会概况、水文地质概况、气候

气象条件、地块历史变迁情况、土地使用历史、地块涉及生产企业产品及原辅材料、生

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固体废物历史堆存情况、环保管理执行情况、周边敏感目标等

信息。 

3.2 地块企业基本情况 

本地块在 1970~1995 年期间，先后建立了校办水泥厂、校办玩具厂工业企业。 

3.3 地块现场踏勘、人员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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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现场探勘 

2024 年 10 月，项目组对调查地块进行了现场踏勘，踏勘主要方法为气味辨识、照

相、现场笔记等，踏勘范围为本地块及周围区域，踏勘主要内容为：地块和相邻地块现

状、周围区域现状、区域水文和地形描述等。 

根据踏勘结果，本地块用于广州市真光中学教师停车场使用。 

踏勘过程中未闻到异常或刺激性气味，未发现有罐、槽以及废物临时堆放的污染痕

迹，未发现可能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情形。 

对周边区域踏勘可知，本地块北面为广州市真光中学校，东面隔鹤翔路为沿街商铺，

南面为广钢金业大厦、广州穗康颐养院、广钢金业餐厅，西面为广州市真光中学校。 

踏勘过程中未闻到异常或刺激性气味，未发现有罐、槽以及废物临时堆放的污染痕

迹，未发现本地块存在被污染迹象。 

综上所述，本地块及周边区域主要为学校、居民区等，无化学品、废弃物储存处置

设施，未发现存在来自周边污染源的污染风险。本地块及周边地块现状详见图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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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   地块现状图 

3.3.2 人员访谈 

项目组于 2024 年 10 月 10 日对广州市真光中学进行人员访谈，于 10 月 22 日进行

了补充人员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地块周边村民、原权属人代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管理

人员等。 

根据人员访谈内容，地块权属自 1913 年至今均为广州市真光中学，期间无变更，

无转让，现将地块情况总结如下： 

（1）地块最早可追溯于七十年代，1970 年前为农用地、荒地，主要种植木薯等经

济作物。 

（2）1970-1982 年，地块东北侧建成校办水泥厂，主要从事水泥生产，原辅材料为

石灰石、粘土质原料、建筑渣块、生石膏等。 

（3）1982-1995 年，地块建成校办玩具厂，主要从事塑料玩具生产，原辅材料为塑

料、油漆等。 

（4）1996-2004 年，地块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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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5 年，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的要求，地块拆

除了所有地上建筑物。 

（6）2005-2015 年，地块作为临时停车场使用。 

（7）2016 年至今，广州市真光中学将地块平整、地面硬底化后，一直作为真光中

学教师停车场使用。 

（8）地块西侧、北侧 1913 年前为农用地，1913 年至今为真光中学。 

（9）地块东侧 1976 年前为农用地；1976-2002 年为广州制药厂分厂，主要以制造、

加工畜用化学原药和制剂、中成药浸膏，兼营制造、修理医疗器械（不含卫生材料及敷

料）等，广州制药厂分厂于 2002 年左右停产。2002 年至今，厂区沿街的平房出租为沿

街商铺；2002-2022 年，厂区空地部分作为芳村汽车检测站/二运汽车维修厂，2022 年至

今作为鹤洞新天地创意园。 

（10）地块南侧 1980 年为农田，1980 年后为平房住宅区，2000 年左右为养老院、

广钢金业大厦。 

（11）地块东南侧 1980 年前为农田，广钢金业餐厅（广钢招待所）成立时间未知，

现存。 

3.4 相邻地块污染分析 

调查地块相邻范围内历史工业企业为校办水泥厂、校办玩具厂、广州制药厂分厂、

芳村汽车检测站/二运汽车维修厂、广钢金业餐厅、鹤洞加油站、广州市真光中学、广州

制药厂等企业。 

3.5 地块主要污染源及污染物识别 

根据资料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结合历史工业企业工艺流程和产排污分

析可知，本地块内可能的主要污染源为地块内历史校办工厂（校办水泥厂、校办玩具厂）

污染为主，潜在污染物为：苯、甲苯、二甲苯、苯乙烯、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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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邻苯二甲酸丁基苄酯、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苯并（a）芘和石油烃（C10~C40）等。 

3.6 地块污染识别结论 

根本地块位于广州市荔湾区培真路 17 号，广州市真光中学东南角停车场内，调查

面积为 1272.16 平方米。本地块北面为广州市真光中学校，东面隔鹤翔路为沿街商铺，

南面为广钢金业大厦、广州穗康颐养院、广钢金业餐厅，西面为广州市真光中学校。 

本地块在 1970 年以前为农田、荒地，主要种植木薯等经济作物。1970～1982 年，

地块东北侧建有校办水泥厂，从事水泥生产；1982～1995 年，地块建有校办玩具厂，从

事塑料玩具制品生产活动。1995-2004 年，地块闲置。2004 年，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全

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的要求，地块拆除了所有地上建筑物。2005-2015 年，地块作

为临时停车场使用。2016 年至今，广州市真光中学将地块平整、地面硬底化后，一直作

为真光中学教师停车场使用。 

根据资料分析、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情况，结合历史工业企业工艺流程和产排污分

析可知，本地块内可能的污染源为校办水泥厂的粉磨车间、搅拌车间、原料仓库区域，

以及校办玩具厂的注塑车间、喷漆车间、调漆车间、原料仓库区域。潜在污染物为：苯、

甲苯、二甲苯、苯乙烯、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已基）酯、邻苯二甲酸丁基苄酯、邻苯

二甲酸二正辛酯、苯并[a]芘和石油烃（C10~C40）等污染物。 

本次调查地块重点关注污染物汇总见表 3.6-1。 

表3.6-1   调查地块重点关注污染物 

序号 污染物类型 污染因子 潜在污染区域 来源/途径 

1 
挥发性有机

物 

苯、二甲苯、苯乙烯等

苯系物 

校办玩具厂注塑车间、

喷漆车间、调漆车间、

原料仓库 

校办玩具厂注塑、喷漆、调漆工艺及

原材料堆存可能存在污染 

2 
半挥发性有

机物 

苯胺、多环芳烃 
校办玩具厂注塑车间、

喷漆车间、调漆车间 

校办玩具厂注塑、喷漆、调漆工艺及

原材料堆存可能存在污染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

已基）酯、邻苯二甲酸

丁基苄酯、邻苯二甲酸

二正辛酯 

校办玩具厂注塑车间 校办玩具厂注塑工艺可能存在污染 

石油烃（C10-C40） 企业生产设备区域 
校办水泥厂、校办玩具厂的生产设备

用油、维修车间维修可能存在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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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二阶段调查-初步采样情况 

4.1 布点方案 

根据本地块第一阶段调查污染识别结论，本地块内及地块周边重点关注的污染源及

潜在高风险区域为原校办玩具厂的注塑车间、喷漆车间、调漆车间、原料仓库所在区域

等。 

根据相关布点原则，本次调查按地块面积≤5000m2 至少布设 3 个点，初步调查主

要在疑似污染区布点，满足潜在疑似污染区域内均有采样的要求，采用系统随机布点法

与专业判断布点法相结合方法。在本地块共布设土壤监测点位 4 个，覆盖原校办玩具厂

的注塑车间、喷漆车间、调漆车间、原料仓库所在区域，污染来源主要包括原校办玩具

厂的注塑工序、喷漆工序以及原辅料堆存可能存在的苯、甲苯、二甲苯、苯乙烯等苯系

物及苯胺、多环芳烃、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已基)酯、邻苯二甲酸丁基苄酯、邻苯二甲

酸二正辛酯等有机物的逸散，生产设备用油、维修车间维修可能造成的石油烃（C10~C40）

跑冒滴漏。 

根据地块所在区域地下水流向（自西北向东南），在地块内布设地下水监测井 3 口，

上游位置设置 1 口，下游位置设置 2 口。。 

本次调查选择没有受到工业污染源污染、土壤扰动小的醉观公园、荔湾儿童公园各

布设 1 个土壤对照点。醉观公园位于调查地块北面约 2.8km，醉观公园是在清末民初幸

存的醉观园基础上建设而成的，公园内的古建筑晖式石桥有 100 多年的历史，其附近土

壤基本为原地土壤，取其附近表层土壤作为对照土壤样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荔湾儿

童公园位于调查地块北面约 1.1km，其附近土壤基本为原地土壤，取其附近表层土壤作

为对照土壤样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4.2 样品采集 

4.2.1 土壤样品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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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采用冲击式（锤进式）钻探设备（型号为 xy100）进行土壤采样。取样结

束后，重新回填钻孔，并将桩恢复到原位置，系上醒目标志物，以示该点样品采集工作

已完毕。土壤样品的采集按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和《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

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的相关要求执行。 

（1）重金属和理化性质样品 

根据分析方法相关规定，土壤样品取样前先用竹片刮去表层土壤，pH、含水率、重

金属采用聚四氟乙烯袋或玻璃瓶盛装。取样过程中，每取下一个取样点或不同层取样前

均仔细清洗各采样工具，以防交叉污染。 

（2）挥发性有机物（VOCs）样品 

由于 VOCs 样品的敏感性，取样时要严格按照取样规范进行操作，否则采集的样品

很可能失去代表性。土壤样品采样前，在 40mL 棕色玻璃瓶中，放入一个清洁的磁力搅

拌棒，2 瓶加入 10mL 甲醇保护液，2 瓶不加甲醇，密封、贴标签、称重、记录。采样

时，使用木铲刮去表层约 1cm 厚土壤，以排除因取样管接触或空气暴露造成的表层土壤

VOCs 流失，迅速用一次性塑料注射器进行取样，一个注射器只能采一份样品，分别取

5g 左右土样装入 40mL 棕色玻璃瓶中，快速清除掉样品瓶螺纹及外表面上粘附的样品，

密封样品瓶，并用封口膜封好，尽可能减少 VOCs 的挥发，样品需保存在 4℃冰箱中，

最后运回实验室分析。 

（3）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和石油烃类样品 

SVOCs 是指半挥发性的物质，为确保样品质量和代表性，VOCs 采集完成后，立即

用木铲采集土壤样品，100mL 聚四氟乙烯-硅胶衬垫螺旋盖的棕色广口玻璃瓶装满，密

封保存，并用封口膜封好，作好标记或贴好标签后，样品需保存在 4℃冰箱中，最后运

回实验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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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采集完成后，在样品瓶上记录编号、检测因子等采样信息，并做好现场记录。

需要冷藏的样品采集后立即放入装有冰袋的保温箱中，保证保温箱内样品的温度 0~4℃，

箱内放置足量冰冻蓝冰，以保证样品对低温的要求，并及时将样品送回实验室，其他检

测因子样品按上述标准要求保存样品。 

4.2.2 地下水样品采集 

（一）监测井安装和洗井 

监测井安装按照《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广州

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州市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治理修复及效果评估技术

要点的通知》（穗环办〔2018〕173 号）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 第 10 部分：土孔

钻探和地下水监测井建设技术指南》（DB 4401/T102.10-征求意见稿）要求实施。 

土壤采样完成后，进行钻孔掏洗，清除钻孔中的泥浆、泥沙等，再向钻孔中放入井

管，保证井管垂直，并与钻孔同心。井管采用 2 寸 UPVC 给水管，井壁管位于过滤管上，

过滤管下为沉淀管。过滤管采用预制割缝筛管，割缝宽度 1mm 缝间距 3mm。过滤管位

于监测的含水层中，过滤管顶部在初见水位以上保留约 0.2m，滤管底部设置在含水层底

板中。各管段采用 UPVC 直通连接，井管两端设置堵头。井管下部根据土层情况设置沉

淀管。 

砾料选择石英砂，颗粒直径约为 0.2~0.5cm。在回填前冲洗干净，清洗后使其沥干，

防止冲洗石英砂的水进入钻孔。砾料回填为自井底开始至井筛之上 0.3~0.4m，校尺确认。

砾料之上用含 10%膨润土的水泥浆回填至与地面齐平。井管高出地面 0.5-1.0m，井口安

装保护盖，空口地面采取防渗措施。 

监测井设立后，需要对监测井进行清洗 3 次以上。先将井内钻探过程中产生的泥浆、

污水等抽出，经静置后待监测井周围的地下水重新渗入井内，再抽取井内水量的约 5 倍

体积的水并倾倒，重复 3 次以上，使监测周围的地下水基本不受钻探施工的影响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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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该监测井基本清洁干净。 

（二）样品采集 

地下水采样在建井后洗井后 24h 后进行。在采集地下水样品前使用各井专属的贝勒

管进行洗井（取样前洗井），直到至少 3 倍于现场存井水体积的井水被洗出，且地下水

水温、pH、电导率、溶解氧、氧化还原电位等参数基本稳定，以保证可以获得新鲜、有

代表性的地下水源。 

水样采集和保管参照《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20）和《水质采样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等的相关规定。用于采集水样样品的设备

在采样前必须进行清洗。 

本地块地下水采用贝勒管取样，取水使用一次性贝勒管，即一井一管，做到一井一

根提水用的尼龙绳。在洗井后两小时待监测井的水位恢复稳定后，使用专用贝勒管进行

采样，并直接转移到合适的水样容器中，在样品瓶上记录编号、检测项目等采样信息，

并做好现场记录。地下水样品采集采用瞬时采样法，采样时尽量轻扰动水体。挥发性有

机物分析样品采用内含抗坏血酸保存剂的 40mL 棕色玻璃瓶收集。半挥发有机物、石油

烃（C10~C40）分析样品采用 1L 棕色玻璃瓶收集。重金属等分析样品用 500 毫升透明聚

四氟乙烯瓶收集，分析重金属的样品加酸固定。样品采集后，立即放到装有冰冻蓝冰的

低温保温箱中，保证保温箱内样品的温度 0~4℃，采样结束后及时送回实验室。 

4.3 样品保存与流转 

样品采集后，即日由专人将样品从现场送回公司实验室。在运输过程中保证样品完

好并低温保存，采用适当的减震隔离措施，严防样品瓶的破损、混淆或沾污，在保存时

限内运送至样品检测单位。到达实验室后，送样者和接样者双方同时清点样品，即将样

品逐件与样品登记表、样品标签和采样记录单进行核对，并在样品交接单上签字确认，

样品交接单由双方各存一份备查。核对无误后，将样品分类、整理和包装后放于冷藏柜



大湾区教育学术交流中心（荔湾）真光中学分部建设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25 

中。样品运输过程中均采用保温箱保存，保温箱内放置足量冰冻蓝冰，以保证样品对低

温的要求，且严防样品的损失、混淆和沾污。土壤样品的保存参照《土壤环境监测技术

规范》（HJ/T166-2004）相关规定进行。地下水样品的地下水样品的采集、保存、样品

运输和质量保证等按照《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20）、《水质采样样

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及各因子分析方法的相关要求进行。 

4.4 样品测试分析 

本次调查土壤样品使用的分析方法均使用《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推荐的方法。 

4.5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所产生的土壤环境质量监测资料具有代表性、准确性、

精密性、可比性和完整性。本项目质量控制管理分为现场采样和实验室分析的控制管理

两部分。 

4.5.1 现场采样质量控制 

采用标准的现场操作程序以取得代表性的样品。所有现场工具在使用前均预代表性

的样品。所有钻孔和取样设备为防止交叉污染，在首次使用各个间都进行先清洗干净。 

现场采样时详细填写现场观察的记录单，比如土壤层的深度、土壤质地、气味、水

的颜色、地下水水位、气象条件，以及采样点周边环境，采样时间与采样人员，样品名

称和编号，采样时间，采样位置等，以便为场地水文地质、污染现状等分析工作提供依

据。采样过程中采样员佩戴一次性 PE 手套，每次取样后进行更换，采样器具及时清洗，

避免交叉污染。 

样品采集完成后，在样品瓶上标明编号等采样信息，并做好现场记录。所有样品采

集后放入装有蓝冰的低温保温箱中，并及时送至实验室进行分析。在样品运送过程中，

要确保保温箱能满足样品对低温的要求。为评估从采样到样品运输、贮存和数据分析等



大湾区教育学术交流中心（荔湾）真光中学分部建设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26 

不同阶段的质量控制效果，本项目在现场采样过程中设定现场质量控制样品，包括现场

平行样、运输空白样等。其中，对于同种检测项目，现场采集了约 10%的平行土壤样品，

并设置了运输空白样等评估不同阶段的质量控制效果。现场采集了不少于 10%的地下水

平行样，使用合适的容器，采取添加固定剂、冷藏等措施防止样品受污染和变质，同时

设置了现场空白、运输空白等评估不同阶段的质量控制效果。 

4.5.2 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 

实验室质量控制主要为实验室内的质量控制（内部质量控制）。按照《土壤环境监

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 25.2-2019）相关规定，实验室分析采取全程序空白样、实验室空白样、实验室平

行样、加标回收和标准物质分析进行质量控制。要求所测土壤样品相关指标的室内空白、

加标回收率、平行样品标准偏差及质控样结果均在允许相对标准偏差范围内。 

为保证样品检测质量，所有样品实验室分析采取了实验室空白样、实验室平行样、

加标回收和标准物质分析进行质量控制。地下水空白样（现场空白和室内空白）、平行

样（现场平行和室内平行）、加标回收样或标准物质均按大于 10%比例进行检测，土壤

空白样(运输和实验室)、平行样（现场密码和实验室）、质控样、加标回收等 4 类质控

措施按 10%左右进行，其中实验室平行样约 5%，其他几类各占 1%。 

4.6 风险筛选值确定 

4.6.1 土壤风险筛选值 

本地块未来规划为中小学用地（A33），土壤风险筛选值选用《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及其

附录 A 表 A.1 中赤红壤中砷的背景值。 

由于现行国家和地方标准中均没有的污染因子标准限值，本次调查采用《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中默认参数推导的值作为该指标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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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值。 

4.6.1 地下水风险筛选值 

根据《广东省地下水功能区划》（粤办函﹝2009﹞459 号）的地下水功能区划分，

调查地块所在区域的地下水功能区属于场地所在区域浅层地下水划定为属“珠江三角洲

广州海珠至南沙不宜开采区”。根据《广东省浅层地下水功能区划成果表（按地级行政

区统计）（2009）》，地块地下水现状为Ⅴ类区；地下水功能区保护目标为维持《地下

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Ⅴ类现状。 

基于保守角度，本地块地下水风险筛选值参照《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Ⅳ类水标准限值，对于该标准没有规定的指标，则参考《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GB 5749-2022）及《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指南》（2019），附录 H 

部分有毒有害指标的饮用水标准中的规定限值。上述标准均没有规定的指标则采用《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默认参数推导的值作为该指标的

风险评价筛选值。 

  



大湾区教育学术交流中心（荔湾）真光中学分部建设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 

28 

5 第二阶段调查-初步调查结果分析 

5.1 结果统计与分析 

5.1.1 对照点土壤检测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选择没有受到工业污染源污染、土壤扰动小的醉观公园、荔湾儿童公园布

设 2 个土壤对照点，对照点位于调查地块西北方约 2.8km、1.1km 处。采样信息见表 5.1-1。 

土壤对照点样品中，铅、砷、镉、镍、铜、汞、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已基）酯、

石油烃（C10~C40）均有检出，检测结果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第一类用地风险筛选值。其他污染因子均未检

出。 

5.1.2 地块土壤检测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在调查地块内共布设 4 个土壤采样点位，共采集 20 个土壤样品（不包括

现场平行样）。检测结果如下： 

pH： 4.44～9.32； 

铅：检出数 18 个，浓度范围 ND~66mg/kg，均未超过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砷：检出数 20 个，浓度范围 5.29~31.3mg/kg，均未超过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镉：检出数 17 个，浓度范围 ND~0.35mg/kg，均未超过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镍：检出数 9 个，浓度范围 ND~8mg/kg，均未超过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铜：检出数 20 个，浓度范围 12~80mg/kg，均未超过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汞：检出数 20 个，浓度范围 0.10~0.748mg/kg，均未超过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氯仿：检出数 10 个，浓度范围 ND~2.4×10-3mg/kg，均未超过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甲苯：检出数 5 个，浓度范围 ND~4.7×10-3mg/kg，均未超过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䓛：检出数 1 个，浓度范围 ND~0.1mg/kg，均未超过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已基)酯：检出数 20 个，浓度范围 0.1~1.0mg/kg，均未超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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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用地筛选值； 

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检出数 2 个，浓度范围 ND~0.1mg/kg，均未超过第一类用地

筛选值； 

石油烃（C10~C40）：检出数 5 个，浓度范围 ND~122mg/kg，均未超过第一类用地

筛选值。 

其他检测项目均未检出。 

5.1.3 地块地下水检测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在本地块内布设 3 个地下水采样点位，共采集 3 个地下水样品（不包括现

场平行样）。 

地下水检测项目中，除铅、砷、镉、镍、铜、汞、石油烃（C10-C40）检出，且均低

于筛选值。其他检测项目均未检出。检测结果统计见表 5.1-1。 

表5.1-1   本地块地下水检测结果统计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筛选值 达标情况 
W1 W2 W3 

1 浊度 NTU 339 455 627 ≤10 超标 

2 pH 无量纲 6.11 6.69 6.27 5.5~9.0 达标 

3 铅 μg/L 1.27 3.87 0.76 100 达标 

4 砷 μg/L 0.4 1.4 0.4 50 达标 

5 镉 μg/L 0.21 0.28 0.13 10 达标 

6 镍 μg/L 5.02 3.78 3.62 100 达标 

7 铜 μg/L 5.97 20.0 5.30 1500 达标 

8 汞 μg/L 0.04L 0.04L 0.22 2 达标 

9 TPH（C10-C40） mg/L 0.10 0.23 0.08 0.572 达标 

备注：未统计浓度未检出检测项目。 

5.2 地块初步采样分析结论 

5.2.1 土壤初步采样分析结论 

本次初步调查地块内共布设 4 个土壤监测点位以及地块外 2 个土壤对照点，共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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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个土壤样品以及 2 个对照点样品，单点土壤最大采样深度为 7.5m，对照点采样深度

为 0~0.5m，土壤样品检测项目范围包括 pH 及含水率、重金属 7 项、挥发性有机物（VOCs）

27 项、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11 项、邻苯二甲酸酯类 6 项、石油烃（C10-C40）的

检测，并以第一类用地风险筛选值进行评价。 

结果表明： 初步采样地块内所采集的 20 个土壤样品以及 2 个对照点样品中，各指

标的检测结果均未超过第一类用地风险筛选值。 

5.2.2 地下水初步采样分析结论 

本次初步调查地块内共布设 3 口地下水监测井， 共采集了 3 个地下水样品，地下

水监测井深度约 8.0m，样品检测项目范围包括 pH 及浊度、重金属 7 项、挥发性有机物

（VOCs）27 项、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11 项、石油烃（C10-C40）的检测，并以本

调查地块地下水风险筛选值进行评价。 

结果表明：初步采样地块内所采集的 3 个地下水样品中，除浊度外，其它检测项目

均未超过各自的筛选值。浊度为物理性指标，所在区域的地下水不作为饮水源区地下水

饮用，缺少暴露途径，不存在人体健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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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和建议 

6.1 初步调查结论 

6.1.1 地块概况 

大湾区教育学术交流中心（荔湾）真光中学分部建设项目地块位于广州市荔湾区

培真路 17 号， 地块面积为 1272.16 平方米，北面为广州市真光中学校，东面隔鹤翔

路为沿街商铺，南面为广钢金业大厦、广州穗康颐养院、广钢金业餐厅，西面为广州

市真光中学校。该地块于 1970～1982 年，地块东北侧建立校办水泥厂，主要从事水

泥的生产活动；1982～1995 年，建立校办玩具厂（校办塑料加工厂），主要从事塑料

玩具的生产活动； 

根据现行控规，调查地块未来规划土地使用性质为中小学用地（A33）。 

6.1.2 第一阶段调查结论 

第一阶段调查工作开展时间为 2024 年 7 月至 2024 年 11 月。项目组通过资料分

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方式对调查地块及其周边进行了用地历史和现状的调查分

析以及污染识别，主要结论如下： 

本地块内可能的污染源为校办水泥厂的粉磨车间、搅拌车间、原料仓库区域，以

及校办玩具厂的注塑车间、喷漆车间、调漆车间、仓库区域。潜在污染物为苯、甲苯、

二甲苯、苯乙烯、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已基)酯、邻苯二甲酸丁基苄酯、邻苯二甲酸

二正辛酯、苯并[a]芘和石油烃（C10~C40）等污染物。 

6.1.3 第二阶段调查结论 

第二阶段调查工作开展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至 2025 年 1 月。本次初步调查地块

内共布设 4 个土壤监测点位以及地块外 2 个土壤对照点，最大采样深度为 8.0m，最

大建井深度为 8.3m，共采集 20 个土壤样品以及 2 个对照点样品、3 组地下水样品。

土壤样品检测项目范围包括：pH 及含水率、重金属 7 项、挥发性有机物（VOCs）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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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11 项、邻苯二甲酸酯类 6 项、石油烃（C10-C40）；

地下水样品检测项目范围包括：pH 及浊度、重金属 7 项、挥发性有机物（VOCs）27

项、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11 项、石油烃（C10-C40）。 

初步采样检测结果表明：初步采样地块内所采集的 20 个土壤样品以及 2 个对照

点样品中，各指标的检测结果均未超过第一类用地风险筛选值。采集的 3 个地下水样

品中，除浊度外，其它检测项目均未超过各自的筛选值。浊度为物理性指标，所在区

域的地下水不作为饮水源区地下水饮用，缺少暴露途径，不存在人体健康风险。 

6.1.4 初步调查结论 

大湾区教育学术交流中心（荔湾）真光中学分部建设项目地块位于广州市荔湾区

培真路 17 号，地块面积为 1272.16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人为广州市真光中学。地块土

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结果为地块土壤中污染物含量未超过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标准（第一类用地风险筛选值）；地下水主要污染物符合相关评估标准，且地下水

不作为饮用水用途。大湾区教育学术交流中心（荔湾）真光中学分部建设项目地块为

无污染地块，无需进行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调查活动可以结束，地块可作为第

一类用地进行开发建设。 

6.2 建议 

本次初步调查完成后，调查地块不需要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等

相关工作。但结合地块实际建议： 

（1）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等相关部门备案前，土地

使用权人应对地块落实必要的环境管理和有效保护措施，避免地块受到扰动或污染。

具体保护措施包括设立明显标示或围蔽，禁止任何单位和人员开挖、取土及倾倒污染

物等扰动或污染地块的行为。 

（2）该地块在实施再开发利用时，相关单位应密切注意开挖等施工过程，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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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土壤或地下水等存在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相关作业，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环境安

全，并及时报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6.3 不确定性分析 

造成地块调查结果不确定的主要来源包括污染识别、地层结构、水文地质调查、

布点与采样、样品保存和运输、分析测试及数据评估等。本报告严格遵守相关规范，

但本次调查依然可能存在如下不确定性因素： 

（1）地块部分企业无法提供完善的环保资料或技术文件，现场调查主要依靠于工

作人员以及附近居民介绍，并对照历史遥感影像图进行核实确认，因此本报告中阐述

的实际情况可能会稍有差异。 

（2）地块污染状况调查采样点的布设方法，针对有代表性的点位进行采样及检测，

结果代表同一性质片区，因此工作方法具有以点带面的特征。本次污染状况调查样品

数量满足技术导则对采样点布设要求，调查结论是依据现有采集到的样品检测结果进

行综合分析而得出，但由于自然以及人为原因，土壤分布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非均质

性，因此与实际情况相比，调查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3）土壤中关注污染物在自然过程的作用下会发生迁移和转化，地块内的人为活

动也会改变原有分布情况，由此导致关注污染物浓度、污染范围随时间会有所变化。

因此，本报告中的所有数据仅表明本次污染调查期间的地块真实状况。 

（4）调查的结果是根据实验室分析的土壤样品及水样得出的。但是，实验室检测

项目无法涵盖样品中的所有物质并且检测精度受到检测设备的影响。因此，检测得到

的污染物种类、浓度和实际情况可能有所偏差。 

在调查过程中需最大程度的降低地块调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采取的措

施有： 

（1）分别对土地使用权人，政府部门等与地块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与资料查询，尽

可能保证相关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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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布点采样过程通过增设样点，确保布点位置的合理性，以消除可能存在的

误判。 

（3）在开展调查活动至报告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等相关部门备案前，对地块落实

必要的环境管理和有效保护措施，避免地块受到扰动或污染。 

综上所述，本报告是基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进行的分析，在调查过程中已最大程

度的降低地块调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确保调查结果的可信性。调查工作的不确

定性不影响报告结论。 


